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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圳市安泰科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

（第七期） 

 

深圳市安泰科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

“安泰科”或“公司”)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并上市。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证券”

或“辅导机构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

理办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,

以及《深圳市安泰科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签订的深圳市安泰科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之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

展情况报告如下: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本辅导期内，国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“辅导小组”）

辅导人员未发生变动，由何家洛、洪运、叶阳、黄杨坚、魏祎、

孟夏伊、吴嘉铭、樊育麟 8 人组成，何家洛担任辅导小组组长。

上述人员具备有关法律、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并拥有

一定的上市辅导、发行承销及上市保荐的工作经历，具备从事辅

导工作的能力和资格。 

此外，在辅导机构的组织协调下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会计师”或“容诚会计师”）及北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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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杜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律师”或“金杜律师”）参与了辅

导工作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。 

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小组会同会计师及律师，持续跟踪辅导对

象的问题整改，关注辅导对象的经营业绩、内控制度完善和合法

合规情况，结合辅导对象实际情况，通过召开中介协调会及专题

讨论会、个别答疑等多种方式开展辅导工作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小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

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已制定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，持续对辅导对

象及相关人员进行辅导，并对辅导对象存在的问题进行清查并提

出相应的整改建议。主要辅导内容如下： 

1、跟踪问题整改 

辅导小组对公司前期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持续跟踪，沟通

解决公司历史沿革、经营管理、公司治理、财务会计、业务技术

等方面的问题。 

2、召开中介协调会及专题讨论会 

辅导小组会同会计师，以召开中介协调会和专题讨论会的方

式，定期对辅导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归纳，并提出了相

应的解决方案。 

3、组织辅导对象学习资本市场最新动态 

2024 年，A 股 IPO市场新上市企业数量为 100 家，同比减少

约 68%；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673.53亿元，同比下降约 81%。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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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A 股 IPO 呈现出阶段性收紧的特点，融资规模出现明显下降趋

势，首发上市新股数以及首发融资金额均创下了近年来的最低值。 

2024 年，A 股市场的多项举措旨在从源头把控上市公司质量，

对拟上市企业产生了多方面影响。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角度来看，

这些变化有助于构建更加规范、透明的资本市场。 

辅导小组组织辅导对象学习资本市场最新动态，督促辅导对

象按照最新的 IPO审核要求规范运行，根据自身实际经营情况和

行业发展情况及时调整资本运作方向。 

4、个别答疑 

辅导小组与接受辅导人员随时保持沟通，对辅导工作中出现

的具体问题以及辅导人员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，协调各中介

机构，采取个别答疑的形式及时解决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本辅导期内，容诚会计师、金杜律师共同配合辅导机构对安

泰科开展辅导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本期辅导工作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1、内控制度的持续改进和完善 

本辅导期内，辅导机构督促辅导对象在业务扩张的同时完善

内控体系建设并严格执行，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。辅导机构

将及时关注和检查公司的规范运行情况，发现问题时及时沟通并

提供解决方案和督促落实。 

2、关注研发费用情况 

辅导机构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-发行类 9 号》对研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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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及研发投入认定的变化，对辅导对象是否达到研发内控要求进

行综合评估，协助辅导对象完善研发内控制度并规范运行。 

3、关注费用核算问题 

辅导机构关注辅导对象费用跨期、费用归属、费用发生时点

与收入确认时点的匹配性等情况，督促辅导对象完善费用核算规

范，根据资产或费用实际使用或发生部门及其所属期计入各归属

期各费用类别，减少费用不规范的情况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目前，辅导小组已督促公司初步建立起有效的库存管理系统

及库存管理制度，公司需将试行有效的库存管理模式进一步贯彻

落实，使盘点效果达到 IPO 申报要求。 

辅导小组将持续关注审核形势的变化趋势，协助辅导对象开

展 IPO 的准备工作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，辅导小组将根据辅导工作实际需求，通过组织自

学、开展专题培训、召开中介协调会及专题讨论会等方式，持续

改善辅导对象的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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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深圳市安泰科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七期）》之辅

导机构签章页） 

 

 

本期辅导人员签名： 

 

 

何家洛  洪  运  叶  阳 

     

黄杨坚  魏  祎  孟夏伊 

     

吴嘉铭  樊育麟   

 

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